
  合同合同

编号： 11N06209627120222402 

   

采购单位（甲方）：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特殊教育学校 

服务单位（乙方）： 博州星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博乐市 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消防服务”项目-博州星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采购项目
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消防服务”项目-博州星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服务协议，
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消防服务”项目-博州星辉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服务事宜，双
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量 计数单位 成交单价 小计

1
消防设备维护保养/消防

工程/消防检测
- - 品牌: 1 次 5000.00 5000.00

合同总价（元） 5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伍仟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本合同 检 测工 期 为   3 日 ， 自 乙方 进 场之日 起 计 算 。 乙方 接 到 甲 方书面 进 场通 知 后   3   日 内进场 检 测。
甲方项目建筑面积：4690.66  m²，检测费用单价 0.77 元/m²，检测费用总价：人民币  5000  元，大写 伍仟元整 。合同签订后，甲方即向
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100 %作为预付款，即人民币 5000元，大写  伍仟元整  。领取《检测报告》同时一次性付清全部余款，即人民币 0
元，大写 零元整  。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新建工程项目受检应提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复印件一份、消防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消防设计图纸及变

更记录、隐蔽工程施工、施工检查、调试（试验、冲洗、试压）记录、见证取样检测报告、消防设施设备产品合格证等乙方需要的相关

资料。检测过程甲方应安排专业人员协调施工方到位，配合检测人员全程实施检测工作。

二、甲方受检项目如经过验收投入使用（年度检测项目），则应提供验收意见书复印件、设施运行记录、更换消防设施设备的产

品合格证等乙方需要的相关资料；检测过程应有甲方专业工作人员在场。

三、甲乙双方按照合同确定的工期商定检测日期，如时间有所变更，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以便协商解决具体检测事宜。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按照商定的检测日期，如期对甲方设施实施检测。

二、乙方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防规范标准，实施科学检测。乙方实施检测的相关技术人员必须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培训合

格证》，检测人数必须达到规范标准要求；检测用的仪器、仪表等，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计量检测合格。

三、乙方在检测过程中发现甲方的消防设施存在不符合消防标准三、乙方在检测过程中发现甲方的消防设施存在不符合消防标准规范的，乙方应向甲方提出书面的整改意见，甲方根据乙方的意见规范的，乙方应向甲方提出书面的整改意见，甲方根据乙方的意见

整整  改改完毕后，乙方应予以复检。复检费用双方协商确定。完毕后，乙方应予以复检。复检费用双方协商确定。

四、乙方负责对甲方所有控制室值守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及操控消防设施能力水平进行核对和评价，可以根据甲方的要求，对控制

室职守人员进行在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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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乙方检测完毕后在五个工作日内出具《检测报告》，但甲方五、乙方检测完毕后在五个工作日内出具《检测报告》，但甲方

未能及时向乙方提供所需资料，或甲方未整改完毕乙方提出的书面整改意见的除外。乙方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式 3 份，交甲方 2
份。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支付检测费用的，每逾期一天向乙方支付应付费

用 1 %的违约金。

2、乙方出具的检测报告应当客观公正符合法律要求，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造成甲方损失的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3、乙方因非甲方原因而未能按期向甲方交付《检测报告》的， 甲方有权拒付检测费用，乙方每逾期一天向甲方支付检测费
用 25 %的违约金。”

 

第六条 增补内容（添加条款时填写）

    检测过程中，如甲方对乙方或消防监督机构提出整改问题不配合整改，乙方根据项目现场实际情况出具检测报告，甲方不得以检测报告结
论为不合格为由拒不支付检测费用。                                                                                      

                                                                                         

 

第七条 合同的生效与解除

1、本合同正本壹式 4 份，甲方执 2 份，乙方执 2 份。

2、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并以书面形式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3、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检测服务结束及合同义务履行完毕自行终止。

第八条 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执，可以协商解决，或向工商部门、消费者协会申请协调解决；或按下列第  二 种方式
解决：

一、向        /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向    甲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合同附件

本合同的附件包括：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
损失，包括守约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保全费、诉讼收费、公证费、鉴定费、差旅费等。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乐市北京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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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 账号： 107685684140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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